
提案内容：
关于上海湿垃圾处置“变废为宝”过程中亟需健全技术标准的建议

※背景情况※
沼渣是指厌氧消化后残留在发酵罐底部的半固体物质以及沼液脱水后形成的固形物质，主要由未分解的原料固形物、新产生的微生物菌体组成，是一种优质高效的土壤改良剂和有机肥料。目前，我市湿垃圾产生的沼渣处理以焚烧为主。然而沼渣含水率较高，热值较低，需要对其进行脱水干化才能达到较高热值，增加了处理成本。且焚烧还会把沼渣中的有机碳转为碳排放。上海市实施垃圾分类后产生的湿垃圾沼渣有机质和总养分含量较高，资源化利用潜力较大；但是较高的pH值和EC值影响了沼渣的再利用，同时极低的腐殖质含量和发芽指数说明沼渣具有较高的植物毒性，不能直接施用于土壤，只能做进一步处理。

沼液是指厌氧消化后残留在发酵罐中的液体，是一种优质的有机液体肥料。沼液的施用对农作物增产、土壤增肥、种子保育、畜禽养殖方面有良好效果。沼液低成本的资源性利用主要是沼液还田。餐厨垃圾厌氧发酵后产生的沼液虽然同传统沼液成分接近，但高达1.0-1.5％的盐分成为限制其资源化利用的主要瓶颈，将其直接还田利用存在土壤盐分累积带来的盐碱化问题。

――――――――――――――――――――――
※问题及分析※
上海市已出台了相关举措和政策提高沼渣沼液的利用。但大规模推广应用沼渣和沼液生产的有机肥，还存在以下问题：

1、政策问题。目前我市农业部门针对湿垃圾来源的不同，制定了不同的湿垃圾还田策略。餐厨垃圾只能生产土壤调理剂，可以少量还田；厨余垃圾只能生产园林绿化用有机介质，可以用于城市园林绿地，不能还田；菜场垃圾和田间尾菜可以作为有机肥料生产原料，生产的有机肥可以直接还田。虽然国家农业农村部刚刚修订的《有机肥料》（NY525-2021）标准,已将厨余垃圾列为评估类原料，经安全性评价后可作为有机肥料生产原料，为湿垃圾还田扫除了政策障碍，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受到一定的限制。

2、标准问题。由于湿垃圾的成份比较特殊，含有较高的盐分、油脂和蛋白，不能完全套用禽畜粪便和作物秸秆生产有机肥料的标准，目前国家和上海市层面还没有出台专门针对湿垃圾生产有机肥料的相关标准和安全规范。

3、技术问题。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才刚刚起步，即使是作为全国第一个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城市上海，目前也才实施一年半多的时间。虽然利用禽畜粪便厌氧发酵产物沼渣与沼液生产有机肥料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但利用湿垃圾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沼渣与沼液生产有机肥料技术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4、安全问题。湿垃圾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沼渣与沼液作为有机肥料的生产原料，由于其成份特殊，来源复杂，而且是新生事物，其生产的有机肥料还田后，对土壤生态系统和农产品质量的安全性以及农产品产量和品质方面的影响如何，目前还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影响了其有效利用和施用的安全性。

――――――――――――――――――――――
※建议※
为此，建议：

1、出台沼渣与沼液还田政策。在沼渣肥料化安全性方面，2021年6月1日实施的农业行业标准《有机肥料》（NY/T525-2021）将沼渣列入有机肥料生产评估类原料安全性评价要求目录，从而为沼渣肥料化提供了法律保障。建议我市农业部门根据国家修订的最新有机肥料标准，重新制定我市湿垃圾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沼渣与沼液还田政策。
2、制定沼渣与沼液还田标准。湿垃圾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沼渣与沼液还田利用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和耕地土壤环境质量风险，需要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加以引导和规范。根据有机肥、土壤调理剂等农业投入品行业管理规定，结合垃圾分类、处理现状，开展试验评估，制定相关产品技术标准。建议由我市农业部门牵头，会同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绿化市容局、农业科研机构和检测机构等单位，起草湿垃圾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沼渣与沼液生产有机肥料的地方标准，在新修订的国家有机肥料标准基础上，增加盐分控制指标，调整或取消发芽指数指标。该地方标准可以作为地方管理部门用于该类产品的检验检测认定标准。

3、开发沼渣与沼液还田技术。建议市科委和市农委设立相关研究课题，鼓励科研单位联合攻关，尽早解决湿垃圾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沼渣与沼液生产有机肥料的技术问题，并不断开发附加值更高的有机肥料新产品，如生物有机肥、微生物菌肥、有机无机复混肥、栽培基质、土壤改良剂、生物饲料和有机液肥等。

4、开展沼渣与沼液还田安全评估。沼渣与沼液中存在病原微生物、恶臭物质等特点，并不适用于土地的直接利用。建议市农委牵头并设立相关研究课题，鼓励科研单位联合攻关，全面系统评估湿垃圾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沼渣与沼液生产有机肥料还田的安全性。安全性评价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湿垃圾原料本身的安全性评价，二是用湿垃圾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沼渣与沼液生产的有机肥料产品的应用安全性评价，包括对农田土壤生态系统和农产品质量的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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